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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杭 州 市 萧 山 区 财 政 局

文件

萧人社〔２０２０〕２０ 号

关于印发《萧山区新一轮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

“５２１３”计划贷款担保机构补贴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提高人才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

活力，现将《萧山区新一轮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５２１３”计划贷款

担保机构补贴办法》印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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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

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杭 州 市 萧 山 区 财 政 局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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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新一轮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５２１３”计划

贷款担保机构补贴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提高人才企业的创新能

力和市场活力，缓解“５２１３”计划企业的融资难题，根据《区委办公

室 区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萧山区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区的若干意

见〉的通知》 （萧委办发〔２０１９〕 ４９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新一轮

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５２１３”计划的实施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萧山区新一轮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５２１３”计划企业

贷款担保机构财政补贴资金按照科学合理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使用。

第三条　 补贴对象是为我区“ ５２１３”计划企业和参照“ ５２１３”

计划管理的企业（以下简称“５２１３”计划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服务

的贷款担保机构。 贷款担保机构须满足以下条件：

１．注册地和财政收入级次须在萧山区范围内；

２．为“５２１３”计划企业免费提供贷款担保；

３．对单个“５２１３”计划企业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总额不超过担

保机构净资产的 １０％，且单笔担保业务绝对额不超过 ５００ 万；

４．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等规定，

按规定提取管理和使用各项准备金。
—３—



第四条　 扶持的“５２１３”计划企业须符合以下条件：

１．注册地在萧山区范围内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财务制

度健全，依法守信；

２． 企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无重大民事、经济纠

纷，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或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３．企业原则上无对外担保（除关联企业间担保），愿意出具不

对外担保承诺书。

第五条　 补助标准和期限

１．对符合条件的担保业务，按实际担保余额的 ４％给予担保公

司担保费补贴，要求银行发放贷款须给予利率优惠。 对出险企业

的风险补偿按照萧政办发（２０１８）１３３ 号文件执行。

２．补助期限为自“５２１３”计划项目区级签约起三年内，超过三

年不再享受此办法的优惠政策。

第六条　 补贴申请程序

１．组织申报。 区级相关部门根据本办法规定开展担保补贴资

金申报与受理。

２．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一式 ２ 份 （详见附件），按顺序装订

成册。

３．区级相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下发补助资金。

第七条　 担保机构需每月将“５２１３”计划企业担保业务信息反

馈区级相关部门。 在审核过程中，如发现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

信息或采取其他办法骗取补贴的，取消该单位两年内享受财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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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的资格。

第八条　 已在享受萧山区其他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相关补贴政策的担保业务，按最优惠政策执行，不得重复补助。

第九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起施行，由区委人才办、区

人社局负责解释。

附件：１．萧山区新一轮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５２１３”计划企业

贷款担保补贴申请表；

２．萧山区新一轮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５２１３”计划企业

担保补贴资金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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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萧山区新一轮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

“５２１３”计划企业贷款担保补贴申请表

担保机构名称

机 构 编 码 成立时间

注 册 资 本 信用等级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公司住所

上年度担保业务
日均责任余额

担保户数

申请补贴金额 万元

申请单位承诺

　 　 申报补贴资料内容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本单位愿承担相
关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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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印发


